
【請領自然人憑證】~應備證件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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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設有戶籍年滿 18歲且未受監護宣告之國民請領自然人憑證者，
應由本人親自攜帶應備證件(均查驗正本)並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

※倘有其他特殊情形，請來電本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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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分證。
□ 自然人憑證 IC 卡工本費新臺幣 250 元。
□ E-mail 信箱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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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自然人憑證需搭配「IC 卡讀卡機」及可連上網路的電腦設備方可使用。（請
自行購置）

2.自然人憑證目前效期為 5年，可繼續辦理展期 3年（依現行規定僅限展期 1
次），共計使用期限最長為 8年。

3.建議可先行於內政部憑證中心網站下載並填寫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以加速
臨櫃申辦之時間。

4.目前已開放之自然人憑證應用服務，請連結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專屬網站，
網址：http://moica.nat.gov.tw/〈應用服務〉，可查詢相關說明與連結。

5.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為提供簡政便民服務自 103年 7月 1日起除「憑證申請」及
「憑證廢止」外，其他各項目均得委託他人至各戶政事務所代為辦理，惟委託人
及受委託人應先行填妥委託書確認自然人憑證代辦事項內容正確性，並親筆簽名
及印章，再由受委託人攜帶該委託書、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至各戶政事務所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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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082-324283
 地  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2號二樓

金城鎮戶政事務所關心您


